	序号
	内  容

	1
	项目名称：南京中医药大学工贸公司五辆机动车处置的公告
文件编号：NZYCZ2024-003

	2
	组织人：南京中医药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

	3
	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1）应当具有企业独立法人资格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持有效营业执照，供应商必须具有机动车处置相关资质。
（2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。

	4
	报名信息：
（1）报名方式：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，供应商在网上报名截止时间前将报名资料电子版发至zichanchu@njucm.edu.cn（邮件中备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），报名预审通过的公司，将于以电话方式通知，请报名公司保持所留电话畅通。
（2）营业执照原件于递交响应文件时现场提供并审查，未按要求提供原件者，采购方有权不接受其报价。
（3）网上报名起止时间：上网之日起至2024年8月10日下午16：00时（北京时间）
（4）报名资料：报名函（见附件）、项目联系人（限一人，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，联系人是法定代表人的应提供资格证明书、联系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应提供授权委托书）、联系方式（电子邮件及电话）。
（5）以上资料不接收邮寄、快递。
（6）供应商须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作假，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报价资格，并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。

	5
	现场勘查及报价谈判时间：2024年8月12日下午14：30（北京时间）
集合地点：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东门
联系人：汤老师（联系电话：85811041）。

	6
	本次项目保证金：
本项目参与报价不设保证金。报价最高的公司即为中选公司。中选公司一经确认，应以现金形式缴纳保证金20000元，保证金待项目完成确认后退还。

	7
	本项目缴款方式：
本项目中标方一经确认，中选公司应于1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账户缴纳本项目全部费用。甲方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后，通知中选公司拖运相关物品。中选方未能及时缴纳项目款项的，甲方有权顺次通知其他公司递补并没收保证金。

	8
	本项目特别注意事项：
1、本项目中标公司还应负责车辆的评估工作，且指定由江苏省公车处置鉴定评估中标单位承担。
2、中标公司应负责车辆的过户或销号工作。

	9
	本次处置事项项目联系人：
国有资产管理处资产管理科 汤老师
联系电话：025-858110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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